信访局2017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经费

预算说明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我局是市委、市政府负责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的部门。主要职责：负责接待群众来访，办理人民来信，交办、督导、协调责任单位及时处理解决群众反映的信访事项，并做好教育疏导和善后工作；承办上级和本级政府交由处理的信访事项；做好信访法规宣传，承办信访事项的复查受理工作，必要时举行信访听证会；调查研究、综合分析全市信访形势及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，及时向市委、市政府提供信访信息，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；对各乡镇、市直各部门单位的信访工作进行业务指导、综合协调、督促检查；负责做好市级领导公开接访活动的相关工作。 
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局机关单位。收入包括公共预算收入及上年结转；支出包括保障局机关基本运行的经费、归口管理行政单位离退休、行政单位医疗和进京维稳、特护期维稳等重点专项经费。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，2017年年初预算数308.46万元，其中，财政预算全额拨款250.94万元；上年结转57.52万元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，2016年年初预算数308.46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95.72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.51万元，医疗卫生支出5.23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
1．基本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79.37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。

2．项目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29.09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、基本建设支出、资本性支出等。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61.08万元，比上年度预算数增加，原因是2017年工作性专项预算数增加。
（四)政府采购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8.8万元。
（五）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：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40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30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0万元。会议费2万元;培训费2万元。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比上年预算安排数减少，原因是车辆减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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